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江苏诚意药业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议案》，同意江苏诚意
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诚意”）将位于淮安市清江浦区西安南路328号所有的土地、房
产、附属物装潢、附属设施、隐蔽工程、约定收购的设备（根据房地产估价报告中有评估价格一
栏对应的清单确定）、绿化等交由淮安市清江浦区政府下属的淮安市清江浦区宁淮浦顺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淮浦顺投资公司”）有偿回收。根据资产评估结果，协商确定收购
费用总额为人民币12,698.80万元。

2、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情形。

3、本次交易经诚意药业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风险提示：上述出售事项最终收益确认时点尚未确认，本年度能否确认该项收益具有

不确定性，具体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淮安市清江浦区政府拟对江苏诚意位于淮安市清江浦区西安南路

328号的江苏诚意药业有限公司所有的土地、房产、附属物装潢、附属设施、隐蔽工程、约定收
购的设备（根据房地产估价报告中有评估价格一栏对应的清单确定）、绿化等资产进行收购。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4年 6月 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江苏诚意

药业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议案》，同意江苏诚意将位于淮安市清江浦区西安南路328号所有
的土地、房产、附属物装潢、附属设施、隐蔽工程、约定收购的设备（根据房地产估价报告中有
评估价格一栏对应的清单确定）、绿化等资产交由淮安市清江浦区政府下属的宁淮浦顺投资
公司有偿回收，经协商确定收购费用总额为12,698.80万元。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经营
管理层根据相关法规具体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与淮安市清江浦区政府、诚
意药业签署有关合同及交易过程中的各项事务）。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淮安市清江浦区宁淮浦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名称：淮安市清江浦区宁淮浦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811067679580A
4、注册地址：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城南街道枚乘西路119号
5、法定代表人：陈望陵
6、注册资本：33,300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时间：2013-05-13
8、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市政设施管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房屋拆迁，物业管理，标准化

厂房建设，园林绿化，城市无形资产有偿转让，销售不动产和土地使用权转让，建筑材料、五
金、化工、钢材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淮安市清江浦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宁淮浦顺投资公司100%股权，淮
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持有淮安市清江浦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系宁淮
浦顺投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10、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所有者权益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290,236.88

-21,433.95

358.41

1.82

2024年3月31日

310,719.71

-21,591.99

675.42

-161.67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1、关联关系及资信状况: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和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不存在

任何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亦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二）江苏淮安清江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基本情况
1、名称：江苏淮安清江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机构性质：政府派出机构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20812MB1B647511
4、地址：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枚乘西路119号
5、负责人：季淑红
6、成立时间：2022年1月6日
7、关联关系：公司与江苏淮安清江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内容：包含江苏诚意位于淮安市清江浦区西安南路328号所有的土地、房

产、附属物装潢、附属设施、隐蔽工程、约定收购的设备（根据房地产估价报告中有评估价格一
栏对应的清单确定）、绿化等，具体如下：

1、土地情况
土地坐落：淮安市清江浦区西安南路328号范围。
土地面积：114,117.90平方米，对应产权证书为苏（2017）淮安市不动产权第0071902号。
土地性质：工业用地。
2、房屋、附属设施等情况
交易标的所涉房屋、附属设施、设备（部分收购，部分搬迁）、隐蔽工程、绿化等以江苏中泰

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测绘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泰评[2024]字第 JXL2024005号《房地产
估价报告》为准，其中设备对应有搬迁费一栏的由江苏诚意搬迁，有评估价的由甲方收购。

（二）交易标的对应资产无法院查封、冻结，无抵押权人，无对外租赁及其他权利附带等情
况。

（三）交易标的账面价值：截止 2024 年 2 月 29 日止，标的资产账面原值为人民币 14,
413.99万元，账面价值为人民币3,903.19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标的对应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五）截至目前江苏诚意处于停产状态中，后续暂无具体的生产经营开发计划。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在上交所网站披露的《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
停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8）。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本次交易根据第三方评估价参考执行。相关情况如下：
1、评估单位：江苏中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测绘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2、评估项目名称：江苏诚意药业有限公司拥有（使用）位于淮安市西安南路328号的房地
产、附属设施及机械设备等补偿价值评估

3、评估报告编号：中泰评[2024]字第 JXL2024005号
4、估价委托人：江苏淮安清江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5、价值时点：2024年3月8日
6、评估目的：为本次资产交易提供参考价值
7、相关评估假设:
⑴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已对房屋安全、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

注，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安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假定
估价对象能够正常安全使用。

⑵假设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为公开、平等、自愿的交易市场，市场供应关
系、市场结构保持稳定、未发生重大变化或实质性改变，估价对象可在公开市场上自由交易，
并能维持持续使用。假定洽谈交易期间房地产价值将保持稳定。

8、评估方法：成本法
9、评估结论：经评估收购标的资产补偿价值共计人民币12,698.80万元。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价格以上述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经江苏淮安清江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

江苏诚意协商一致确定。本次交易定价遵循自愿、公平、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权
益的情形。

五、《江苏诚意药业有限公司资产收购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甲方：淮安市清江浦区宁淮浦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江苏诚意药业有限公司
丙方：江苏淮安清江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一）转让标的物
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甲、丙双方对江苏诚意位于淮安市清江浦区西安南路328号的江

苏诚意药业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附属物、其他相关资产等进行收购。
乙丙双方负责收购价格的确定，甲方负责筹集收购需要的资金和费用，甲方向江苏诚意

支付收购费用，甲方负责接收资产。
（二）合同价款及支付
1、甲乙丙三方一致确认，针对本协议所涉土地、房屋、附属设施、隐蔽工程、设备、绿化等，

甲方向江苏诚意电汇支付收购费用总额为人民币壹亿贰仟陆佰玖拾捌万捌仟元整（小写：12,
698.80万元），其中设备费用人民币34,857,780.81元（设备搬迁费用445,725.4元，设备收购费
用34,412,055.41元）。

本次交易应当缴纳的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税、地方教育附加
税、印花税均由甲方承担，对应企业所得税则由江苏诚意按规定时间负责缴纳。

2、款项交付期限：按照下述情况交付
（1）甲方在协议签订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支付乙方总收购费用的20%。
（2）乙方于2024年6月28日前腾空办公楼并交付，甲方于办公楼交付后10个工作日内再

支付总收购费用的30%（即累计支付总收购费用的50%），甲方可拆除江苏诚意办公楼。
（3）除办公楼外的剩余所有厂房乙方须于2024年7月31日前腾空，腾空后的5个工作日

内，甲方再支付总收购价款的10%，甲方可拆除所有房屋。
（4）被收购资产不动产过户登记当天，甲方支付江苏诚意收购总价款的40%后，乙方马上

配合甲方完成被收购资产不动产过户登记。
（三）违约责任
1、甲方无故逾期支付收购费用的，应当从应付款之日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以未付金额为

基数，按照年利率3.2%标准向江苏诚意支付利息。
2、江苏诚意无故不办理被收购标的权属证书变更登记或者未在约定期限内交付被收购

标的物的，江苏诚意除应继续履行协议外还应当从应履约之日至实际履行协议完毕之日止，
以甲方已付金额为基数，按照年利率3.2%标准向甲方支付利息。

3、甲方应协助乙方在办理不动产过户前结清被收购标的中的水、电、煤气、通讯等的所有
费用，办理完不动产过户手续后10个工作日内，乙方协助甲方将水、电、气户名变更至甲方名
下。如江苏诚意未结清上述费用的，甲方有权代为结清，相关费用从应付给江苏诚意的收购费
用尾款中直接扣除，具体费用清单须书面告知乙方。

4、甲方如违反本协议，甲方除应继续履行协议外，还应当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收购费用已
支付金额的年利率3.2%标准向江苏诚意支付利息并赔偿江苏诚意损失。

5、江苏诚意如违反本协议，江苏诚意除应继续履行协议外，还应当按照实际违约天数计，
以本协议约定的收购费用已支付金额为基数，以年利率3.2%标准向甲方支付利息并赔偿甲
方损失。

6、如果甲方不履行本协议或者履行过程中存在违约的，丙方应当对甲方的违约行为承担
连带责任。

（四）协议生效及其他
1、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并经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约定的收购总价款，包含甲方应当支付给江苏诚意的全部款项，除本协议约定

事项外，本协议签订后，江苏诚意不得再以任何形式向甲方或者丙方主张其他任何权利或款
项。但因甲方、丙方违约或逾期支付款项超6个月的，江苏诚意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甲方已
付费用不予退还并要求甲方赔偿，其中对于毁损、拆除、已交付等资产，甲方应按对应的评估
价支付江苏诚意，江苏诚意有权从甲方已支付费用中直接扣除。

3、本协议签订后，除本协议约定事项外，甲方和丙方不得再以任何形式或名义向江苏诚
意主张其它任何权利或款项。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扣除相关成本费用后，产生的净收益可能超过2023年度经审计的归母净利润

的30%，具体影响金额需以公司年审会计师审核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本次交易将对公司现金流产生积极影响，有助于公司资源优化配置，同时因江苏诚意员

工劳动合同终止、资产出售，使员工薪酬、折旧、无形资产摊销等固定费用大幅减少，对公司经
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二）江苏诚意的出售不涉及公司管理层的变动，并且已妥善解决员工安置事宜，江苏诚
意不存在土地租赁使用情况。

（三）本次标的交易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七、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对转让上述标的资产收到的款项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由于

标的资产由政府有偿回收收益的确认时点尚未明确，本年度能否确认处置收益具有不确定
性，最终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须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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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政府对子公司土地及附属资产有偿回收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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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2024年
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2024年第九次会议通知

于2024年6月2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4年6月28日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举

行。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九人，实际出席董事九人（其中董事长许仁硕、董事周雨凑、董事李

晓锐、独立董事徐小宁、独立董事游雄威、独立董事吴鹏程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九名董

事参与表决，其中涉及到关联事项的，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许仁硕先生主

持，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会议。会议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

有效。经讨论与会董事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请担保贷款的议案》

因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中富饮料有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800万元，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此次贷款额度在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

围之内，经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详细内容请参阅登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
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请担保贷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8）。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申请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根据经营发展需要，经与控股股东陕西新丝路进取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陕西新丝路”）协商，拟向陕西新丝路申请财务资助，总额度不超过5000万元，公

司根据业务需求分批提款，财务资助的年利率为不超过6%，具体借款金额、期限、利率以签订

的合同为准。本次借款无需提供任何抵押或担保。

陕西新丝路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不需要经有关部门批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

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董事许仁硕先生、陈衔佩先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2票，表决通过。

详细内容请参阅登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
的《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申请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9）。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000659 证券简称：珠海中富 公告编号：2024-047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2024年
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2024年第七次会议通知

于2024年6月25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2024年6月28日以现场方式举行。会议由监事

会主席孔德山先生主持，监事会3名成员全部出席，会议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经讨论与会监事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申请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根据经营发展需要，经与控股股东陕西新丝路进取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陕西新丝路”）协商，拟向陕西新丝路申请财务资助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实际

需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

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关联董事在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遵循了关联方回避原则并

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关联交易已获得董事会同意。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综上所述，监事会同意本次向控股股东申请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请参阅登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
的《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申请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9）。

二、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000659 证券简称：珠海中富 公告编号：2024-048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请担保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概述

因生产经营需要，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中富饮

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中富”）拟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800万元，并由公司为其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此次贷款额度在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之内，经公司董事会会议

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陕西中富饮料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0年08月11日

3、住所：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永乐镇泾晨路与泾干二街十字东北角

4、法定代表人：韩惠明

5、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6、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包装材料

及制品销售；包装服务；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塑料加工专用设备销售；模具销售；机

械设备租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饮料生产；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

具制品生产；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7、股权结构：珠海中富持有陕西中富饮料有限公司100%股权。

8、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20,936,308.02

86,626,654.42

67,362,275.52

2024年5月31日

（未经审计）

255,040,565.38

105,127,229.23

96,751,978.44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134,309,653.60

66,326,335.43

-4,157,127.13

-2,568,096.22

149,913,336.15

33,103,775.96

1,688,003.85

1,688,003.85

9、被担保人陕西中富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授信额度：800万元；

2、借款用途：流动资金；

3、借款期限：1年；

4、年 利 率：以银行最终审批利率为准；

5、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董事会授权陕西中富法定代表人代表陕西中富签署《借款合同》及与之有关的文件及通

知；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签署《担保合同》及与之有关的文件及通知。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20,582万元，占公司2023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为63.0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目前无逾期担保事项、不存在涉及

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2024年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000659 证券简称：珠海中富 公告编号：2024-049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申请财务资助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财务资助金额、期限及用途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根据经营发展需要，经与控股

股东陕西新丝路进取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陕西新丝路”）协商，拟向陕西

新丝路申请财务资助，总额度不超过5000万元，公司根据业务需求分批提款，财务资助的年

利率为不超过6%，具体借款金额、期限、利率以签订的合同为准。本次借款无需提供任何抵押

或担保。

（二）其他相关说明

1、陕西新丝路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本交易事项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2、公司独立董事召开了专门会议，对《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申请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意见如下：本次公司拟向控股股东陕西新丝路进取一号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申请财务资助的方式融资，借款无需提供任何抵押或担保，符合公司经营

发展实际需要，属于合理的交易行为。本次财务资助资金的利率没有损害公司以及中小股东

的利益。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3、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

经有关部门批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关联

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陕西新丝路进取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18年08月10日

出资额：60,100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 陕西仁创科能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永乐镇泾晨路与泾干二街十字东北角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

理；财务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商业综合体管理

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75741.98

24679.9

51062.08

0

-2148.67

2024年5月31日

（未经审计）

91930.03

41198.21

50731.82

176.89

-330.27

2、股权结构

序号

1

2

3

4

合计

合伙人姓名

陕西仁创科能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市昕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珠海横琴悦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银盟投资有限公司

出资额（万元）

100

20,000

20,000

20,000

60,100

持股比例

0.1663%

33.2779%

33.2779%

33.2779%

100%

3、陕西新丝路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陕西新丝路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系接受关联方提供的财务资助，财务资助的年利率为不超过6%，财务资助

的期限、利率以签订的具体合同为准。

本次借款无需提供任何抵押或担保。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以上关联交易尚未签订具体合同。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实际经营发展状况通过向控股股东申请财务资助的方式融资，提高公司融资效

率及资金利用效率，满足公司流动资金及偿债的需求。本次财务资助资金的利率没有损害公

司以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接受陕西新丝路财务资助累计金额为2亿元。2024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

日，除财务资助外，公司与陕西新丝路及其关联方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为 1,465,562
元。

六、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召开了专门会议，对《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申请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意见如下：本次公司拟向控股股东陕西新丝路进取一号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申请财务资助的方式融资，借款无需提供任何抵押或担保，符合公司经营发

展实际需要，属于合理的交易行为。本次财务资助资金的利率没有损害公司以及中小股东的

利益。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2024年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2024年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3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4

24

316,617,326

316,617,326

48.7355

48.735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冯勇先生主持召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公司聘请了国浩律师（西安）事务所刘瑞泉律师、陈思怡律师对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公司董事全部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3人，公司监事杜明焕、孟德成、梁民生因工作原因不能参加本

次股东大会。
3、公司董事会秘书王凯旋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16,615,157

比例（%）

99.9993

反对

票数

2,169

比例（%）

0.000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9,834,251

比例（%）

97.8576

反对

票数

6,783,075

比例（%）

2.142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3、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99,611,481

比例（%）

94.6288

反对

票数

16,997,305

比例（%）

5.3684

弃权

票数

8,540

比例（%）

0.0028

4、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9,836,420

比例（%）

97.8583

反对

票数

6,780,906

比例（%）

2.141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16,609,857

比例（%）

99.9976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

弃权

票数

7,469

比例（%）

0.0024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16,609,857

比例（%）

99.9976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

弃权

票数

7,469

比例（%）

0.002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16,609,857

比例（%）

99.9976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

弃权

票数

7,469

比例（%）

0.0024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及2024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13,124,991

比例（%）

98.8969

反对

票数

3,484,866

比例（%）

1.1006

弃权

票数

7,469

比例（%）

0.0025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16,615,157

比例（%）

99.9993

反对

票数

2,169

比例（%）

0.000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16,609,857

比例（%）

99.9976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

弃权

票数

7,469

比例（%）

0.0024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3,213,344

比例（%）

99.9978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

弃权

票数

2,169

比例（%）

0.0022

12、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11,554,699

比例（%）

98.4010

反对

票数

5,060,458

比例（%）

1.5982

弃权

票数

2,169

比例（%）

0.0008

13、议案名称：关于提名暨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6,382,012

比例（%）

96.7672

反对

票数

10,233,145

比例（%）

3.2320

弃权

票数

2,169

比例（%）

0.000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9

11

12

1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3 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
计划的议案

关于为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关于提名暨选举
公司第四届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03,213,344

103,213,344

98,152,886

92,980,199

比例（%）

99.9978

99.9978

95.0950

90.0835

反对

票数

2,169

0

5,060,458

10,233,145

比例（%）

0.0022

0

4.9028

9.9143

弃权

票数

0

2,169

2,169

2,169

比例（%）

0

0.0022

0.0022

0.002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及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如

下：
议案序号

11

需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股）

136,151,200

77,250,613

3.议案9、议案11、议案12、议案1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西安）事务所
律师：刘瑞泉、陈思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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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渤海租赁”）于2024年3月29日、4月23日

分别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2024年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日及2024年4月24日在《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2024-011、2024-014、
2024-025号公告。

根据上述审议授权事项，2024年公司控股子公司Avolon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

“Avolon”）及其下属子公司对Avolon下属全资子公司或SPV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70亿美元，

授权期限至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一、担保情况概述

由于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Avolon之全资子公司Avolon Funding 5 (Ireland)
Limited（以下简称“Avolon Funding 5”）于近日与代理机构Wilmington Trust (London) Limited
及金融机构 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 (Europe) N.V. 签署了《Term Facility Agree⁃
ment》，Avolon Funding 5作为借款人向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 (Europe) N.V申请3
亿美元无抵押贷款额度，贷款期限为 36个月。为支持Avolon Funding 5上述融资业务的顺

利开展，Avolon及其下属子公司Avolon Aerospace Leasing Limited、CIT Aviation Finance III
Ltd、CIT Group Finance (Ireland) Unlimited Company、CIT Aerospace LLC、CIT Aerospace
International Unlimited Company及 Park Aerospace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Avolon下属

子公司”）作为担保人为上述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Avolon（含全资或控股 SPV及子公司）已使用 2024年度贷款授权额度 22
亿美元（不含本次融资金额）。本次Avolon及Avolon下属子公司为Avolon Funding 5提供的

担保金额纳入2024年度Avolon及其下属子公司对Avolon下属全资子公司或SPV总计不超过

70亿美元或等值外币担保额度内。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此事

项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Avolon Funding 5 (Ireland) Limited；
2.成立日期：2016年5月24日；

3.注册地址：Number One Ballsbridge, Building 1, Shelbourne Road, Ballsbridge, Dub⁃
lin D04 FP65, Ireland；

4.已发行股本：1股；

5.经营范围：飞机租赁业务及相关融资业务；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7.股本结构：Avolon Holdings Limited间接持股100%；

8.财务数据：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Avolon Holdings Limited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下，总

资产2,003.19亿元人民币、总负债1,469.90亿元人民币、所有者权益合计533.29亿元人民币；

2023年度营业收入253.43亿元人民币、利润总额20.94亿元人民币、净利润18.06亿元人民币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注：Avolon Funding 5是Avolon为融资单独设立的特殊目的主体，其偿还能力由Avolon
业务运营能力决定。

三、担保的主要条款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自《Term Facility Agreement》项下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3.担保金额：3亿美元；

4.本次担保审批程序及相关授权：本次Avolon及Avolon下属子公司为Avolon Funding 5
提供的担保金额纳入2024年度Avolon及其下属子公司对Avolon下属全资子公司或SPV总计

不超过 70亿美元或等值外币担保额度内。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股则》的相关规

定，此事项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会意见

Avolon Funding 5系Avolon下属全资子公司，Avolon及其下属子公司为Avolon Funding
5融资提供担保有助于增强Avolon资金实力并提升其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促进Avolon业务

拓展，担保风险可控，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本次担保不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前12个月内公司累计发生担保金额为3,837,179.38万元，其中，公司对天

津渤海及其全资SPV发生担保金额约190,720万元、天津渤海对公司发生担保金额约58,500
万元、天津渤海对其全资SPV发生担保金额约15,000万元、Avolon对其全资或控股SPV或其

子公司担保金额约503,750万美元（1：7.1225计算折合人民币3,587,959.38万元）。

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截至公告日前12个月内公司累计发生担保金额为4,050,854.38万

元，占2023年度公司经审计总资产约15.49%，其中，公司对天津渤海及其全资SPV发生担保

金额约190,720万元、天津渤海对公司发生担保金额约58,500万元、天津渤海对其全资SPV发

生担保金额约15,000万元、Avolon对其全资或控股SPV或其子公司担保金额约533,750万美

元（1：7.1225计算折合人民币3,801,634.38万元）。

公司不存在涉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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